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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推荐项目分配表（一）

单 位

发明、实用新型

专利推荐项目数量

（上限）

外观设计专利推荐

项目数量

（上限）

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12 9

天津市知识产权局 8 5

河北省知识产权局 6 4

山西省知识产权局 5 3

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5 2

辽宁省知识产权局 8 5

吉林省知识产权局 6 3

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 6 3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12 9

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15 11

浙江省知识产权局 12 11

安徽省知识产权局 6 6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 6 6

江西省知识产权局 6 4

山东省知识产权局 10 7

河南省知识产权局 6 5

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8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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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位

发明、实用新型

专利推荐项目数量

（上限）

外观设计专利推荐

项目数量

（上限）

湖南省知识产权局 8 5

广东省知识产权局 15 11

广西壮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5 3

海南省知识产权局 5 2

重庆市知识产权局 8 6

四川省知识产权局 8 8

贵州省知识产权局 5 2

云南省知识产权局 5 4

西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5 2

陕西省知识产权局 6 4

甘肃省知识产权局 5 2

青海省知识产权局 5 2

宁夏回族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5 2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局 5 2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5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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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项目分配表（二）

单 位 推荐项目数量（上限）

国家发展改革委 6

教育部 15

科技部 15

工业和信息化部 15

公安部 5

民政部 5

司法部 5

自然资源部 7

生态环境部 5

住房城乡建设部 5

交通运输部 5

水利部 5

农业农村部 7

国家卫生健康委 5

应急管理部 5

国务院国资委 20

海关总署 3

市场监管总局 7

广电总局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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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位 推荐项目数量（上限）

体育总局 5

中国科学院 15

中国工程院 6

中国气象局 4

国家粮食和储备局 4

国家能源局 5

国家国防科工局 6

国家林草局 5

国家铁路局 4

中国民航局 4

国家中医药局 4

国家药监局 7

全国总工会 10

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国防知识产权局 8

各全国性行业协会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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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项目分配表（三）

（报省级知识产权局统一审核推荐）

单 位

发明、实用新型专利

推荐项目数量

（上限）

外观设计专利推荐

项目数量

（上限）

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

知识产权局
3 2

院士（两名） 1

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

示范城市知识产权局

（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除外）

2

国家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

示范园区
2

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 2

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每两年 1 项


